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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福利社區化 

吳 明 儒  

壹、前言 

臺灣「社區總體營造」和「社區發展」

兩者在社區自主的培養、社區參與的倡

導、社區意識的提升及社區資源網絡的連

結等有相當的一致性（黃源協，2000：
274）。但是，由於分屬兩個不同行政層級

所執行的社區計畫，行政層級讓內政部社

會司長期以來「社區發展」的用詞幾乎被

文建會的「社區營造」所替代。從 2004
年 2 月 4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社區總體營

造條例草案」以及行政院在同年同月 13
日所核定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中，我

們皆可以明顯地看出政府對於社區福利政

策邊陲化的轉變。而在「挑戰 2008 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其中第十項為「新故鄉社區

營造計畫」，雖然文建會認為這是原本非屬

國家主流政策的社區營造工作，首度被拉

抬到與交通發展與經濟建設相同的地位等

量齊觀（陳郁秀，2004：2）。但是問題在

於政策標的為何呢？在臺灣社區人口結構

趨於老化，大量的外籍配偶進入社區的角

度來檢視行政計畫或作為，都可以發現面

對社區內不斷升高的福利需求，行政體系

似乎仍未找到真正的策略目標。而內政部

社會司協助建立臺灣社區新世紀推動機

制，其中首要的項目就是制定「社區營造

條例」，其目的是賦予社區參與公共事務的

法治基礎，也彌補社區公共事務無法適用

公投的遺憾（陳其南，2004：6）。至於實

質的內容就只剩下在衛生署所負責規劃的

「二十一世紀健康福祉社區營造」項下的

兩個子計畫：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及托育

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 
「社區」不管是做為一個有形的地理

範疇或無形的理念認同，對社會整體的發

展而言，影響均十分的深遠。但是，對每

一個社區行政者、社區研究者、社區行動

者而言，「社區」的想像及詮釋卻各不相

同。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而言，「社區」是介

乎家庭與政府之間一個相當重要的「中介

組織」。從社會福利的角度而言，「社區」

更是傳遞各種福利服務的重要介面，同時

也是非正式支持及照顧體系的所在。然

而，從文化的角度而言，「社區」是過去生

活經驗的歷史紀錄，同時也是傳統價值的

根源。從政府施政的角度來看社區，它同

時具備了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多元

的面貌，是一個落實政府政策的重要單位。 
晚近，西方福利國家在政府角色上有

所轉變，在中央與地方的分工上，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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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地方（政府）的角色，甚至授權由地

方（政府）來決定是否由市場來提供福利

服務的手段。在政府與民間組織的關係

上，愈來愈強調由下而上的社區自主精

神，重視各種非營利組織或非正式組織的

功能角色，企圖建立起政府與民間之間新

的夥伴關係。臺灣近年來對社區營造重視

的趨勢，與國際間的發展潮流不無關係。

在多元整合的社區發展環境下，其中一個

發展面向是有關「福利社區化」的規劃與

發展，根據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

重點計畫（2002〜2007）」的十大重點投資

計畫中，第 10.1.1.3 為「社區人力資源開

發」，政府希望能夠運用社區婦女人力資

源，進行 社區老人照護（註 1）； 社區

幼兒照顧（註 2）； 社區學童課輔（註 3）。
運用社區青少年人力資源，協助推動社區

活動（註 4）（行政院，2002）。內政部為

配合此項政策，亦擬定「新故鄉社區營造

－活化社區組織計畫」。預計以五年的時間

加強結合地方政府、社區發展協會、公私

立社會團體或機構、學校、宗教團體、非

營利機構、志願服務、村里等相關單位推

動社區營造工作，培養自行發展能力，促

進社區整體發展效益（內政部，2002）。 
而上項計畫未來將以社區發展協會為

主要補助單位，同時以「福利社區化」為

工作主軸（註 5）。嘉義縣人口約有 56 萬

餘人，至九十年底老年人口約有 72,300 餘

人，約佔全縣人口的 12.8%，居全國第二，

僅次澎湖縣（湯宏宗，民 91）。因此，目

前嘉義縣政府積極輔導社區建立社區日托

中心以老年人口為對象，發展具有特色之

福利社區化模式，今年（民國九十三年）

內政部選定嘉義縣為全國社區走動式觀摩

之地點，將成為全省之示範觀摩社區。社

區組織在民國八十年之後發展成為以人民

自發組成的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參見表

1-1），因此本文將探討福利社區化政策的

發展、國外有關福利社區化的意義及內

涵、推動福利社區化的阻力、社區如何啟

動福利機制以及結論，提供社區實務工作

的前輩參考與指正。 

表 1-1 民國八十年社區組織轉型前後之比較 

 社區理事會 社區發展協會 
成立依據 社區發展工作綱領 社區發展工作綱要 
組織屬性 社會運動機構。  

成立方式 由政府輔導成立。 
自助互助的人民團體（政府應輔導社區

居民依法設立）。 

成立條件 
由區內居民每戶代表一人，選舉理事組

織。 
年滿二十歲、三十人以上發起，即可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地域範圍 社區劃定得不受村里行政區域限制。 社區劃定受村里行政區限制。 

里鄰組織關係 

村里村村社區理事會村村理事。  
總總事得總總社工總。  
理事理選舉，理理總理理可理理村里

民大會辦理。 

村里村自由加入。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民 89）及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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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福利社區化」政策的發展 

李前總統登輝在民國八十三年在臺北

及八十四年元月參加臺南市所舉辦的「社

區文化巡禮」活動時，提出了「社區居民

應該自己組成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共同體社

會，自主地來經營自己的社區生活，解決

社區的問題」（賴兩陽，民 91）。當時，尚

未確切的指出「福利社區化」的政策方向。

而是在隨後由內政部在民國八十四年八月

二十八及二十九日所舉辦的「全國社區發

展會議」中，首次將「福利社區化」的概

念提出，並且端上政策檯面加以討論，同

時，在會議結論之中揭櫫「福利社區化」

的具體意涵，涵括在以下的三個層面，大

致可歸納分析如後――（內政部，民 84，
頁 158） 

第一、非正式的社區照顧服務：由家

庭、親族所提供的支持性、諮詢性、工具

性及合作性的服務。 
第二、機構式的社區福利活動：公、

私立社會福利機構或公益團體將一項或多

項社區福利工作落實於社區之中，並運用

社區工作方法，以促進社區之合作與自治。 
第三、整合性社區服務網絡：在「社

區發展協會」之下，設置「社會福利基金」

及「社區福利中心」，對社區居民提供各種

必要的福利服務與轉介服務，並可創設各

種小型的服務事業。 
民國八十四年顯然是社區發展政策的

一個重要轉捩點。在其八個分組議題中，

第四個議題為「如何落實『福利社區化』

的理念」。民國八十五年內政部審議通過

「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實施要點」，該要點

明確的揭櫫五項實施要點：選定福利社

區、確認福利需求、加強福利服務、落實

社區照顧、配合國宅整建。 
內政部為能具體落實福利社區化的政

策，在民國八十七年選定五個福利社區化

的實驗社區，分別為臺北市文山區、宜蘭

縣蘇澳鎮、彰化縣鹿港鎮、臺南市安平區、

高雄縣鳳山市等五個。前臺灣省政府社會

處亦選定五個實驗點，分別為新竹縣私立

天主教光華啟能發展中心、苗栗縣私立新

苗智能發展中心、南投埔里鎮公所、臺中

縣霧峰鄉萬峰社區發展協會、宜蘭縣宜蘭

市梅洲社區發展協會等五個單位（蕭玉

煌，民 91：頁 7）。 
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及八十九年度再次

辦理福利社區化實驗計畫，選定臺北縣三

重市、高雄市小港區、臺中縣潭子鄉、彰

化縣秀水鄉以及金門縣等五個實驗社區。

同時，民國九十年八月三十日在臺中市曉

明女中舉辦「九十年度全國社區資源運用

福利社區化示範觀摩會」；民國九十年十二

月七日在高雄縣鳳山市五甲社區活動中心

舉辦「九十年度全國社區發展福利社區化

示範觀摩會」（蕭玉煌，民 91：頁 7）。嘉

義縣人口嚴重老化，農（漁）村人口外移

厲害，福利社區化需求殷切，遠甚於其他

縣市，未能獲選為實驗社區殊屬可惜。 
上述的實驗社區成果透過相互觀摩學

習的機會及經驗交流與分享，目的在使社

區發展工作的幹部及各社會福利機構工作

人員更加了解推動福利社區化之實際工作

方法與內容。但是，根據本人參與內政部

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的經驗（註 6），發現許

多參加評鑑的社區對於「福利社區化」觀

念非常的缺乏，殊少社區發展協會以福利

社區化為社區評鑑之自選特色項目（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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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甚至縣市政府的承辦人員對於「福利

社區化」觀念仍十分模糊，自不知如何協

助社區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 

參、 英、美有關「社區發展」與
「福利社區化」的經驗 

觀諸有關社區的文獻，並無與中文「福

利社區化」相對等的用詞，相類似的概念

則有「公共福利的社區組織過程」（Dunham, 
1970：44 轉引自徐震、林萬億，民 73）、
community-based model（註 8）（Baldwin, 
1993）、或者 community-oriented social 
welfare（賴兩陽，民 91）。因此，「福利社

區化」實在是一個不易界定清楚的概念，

而且無法從其他國家及社區加以複製運

用，往往使得社區不知重點為何，而無法

具體落實。以英國的經驗為例，在 1960
年至 1990 年的三十年間，發展出「社區照

顧」的概念與模式，盛極一時，成為人群

服務及福利服務的重要主導模式（Baldwin, 
1993：17），但是隨著案主需求的轉變，社

區照顧正在轉型，尋求新的發展模式。 
針對「福利社區化」的意涵，萬育維

（民 84）在社區發展會議的引言報告中提

到「福利服務社區化」與「生活正常化」

（normalization）是同一時期提出來的概

念，其基本精神及理念是相通的，希望社

區內需要照顧的人口，可以得到適當的支

持、資訊服務，使其能有尊嚴的、自主的

生活在家裡、社區內，而不是在大型機構

內。此一觀點與 Baldwin（1993）認為「從

『醫院照顧』轉變為『社區照顧』」（from 
‘hospital care’ to ‘community care’）的精神

是相符的。而建構福利社區化則必須強調

「在社區內照顧」（care in community）（註

9）和「由社區來照顧」（care by community）
（註 10），同時必須符合「使社區能照顧」

（care of community）、「為社區而照顧」

（care for community）的前提（Baldwin 
1993：21；萬育維，民 84：頁 90；施教裕，

民 86：頁 42）。 
在英國，所謂「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的歷史起源係指福利輸送的重點從

過去的「精神醫療醫院」（psychiatric hos-
pital ） 轉 變 為 「 非 醫 院 式 的 機 構 」

（non-hospital settings）。（Baldwin, 1993：
7）後來，開始慢慢將此概念擴及至：凡是

透過醫院以外的機構或組織，建立在連貫

的（logical）、一致的（coherent）、有順序

的（ordered）（註 11）照顧模式都稱之為

「社區照顧」模式，學者 Bachrach（1980）
有時甚至將「社區照顧」等同於「非醫院

照顧」（non-hospital care）（Baldwin, 1993：
7）。 

另方面，美國的社區發展擺脫政治的

不 當 干 預 ， 美 國 的 社 區 發 展 運 動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vement）已是

一個「近乎於成熟的產業」（a fledging 
industry），全美已經有超過 2,000 個「社區

發展法人組織」（CDCs, Community De-
velopment Corporations），而在這個社區發

展的領域中，特別是針對低所得及有色人

種社區的福利需求，從中央到州、地方，

包含了愈來愈多不同層級的基金會、法人

組織、中介組織（intermediaries）、技術支

援者團體參與社區的相關事務。 
由於中央及地方政府財政困難，社區

發展經費大幅緊縮（註 12），同時補助制

度改變，過去諸如興建或整修社區活動中

心、擴建工程及內部設備經費，由過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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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編列改為設算到地方政府辦理，但由

於各縣市政府對於社區發展的重視程度不

同，有些縣市不但未依規定編列，有些縣

市甚至只編列象徵性金額。（蕭玉煌，民

91） 
美國社區發展的兩個重要的組織是

「社區基金會」（Community Chest）以及

「社會機構理事會」（Councils of Social 
Agencies），前者為基金的籌募，係以社區

為單位的「聯合募捐會」及「統一募捐會」，

後者則為計畫、協調與有效的基金分配（徐

震、林萬億，民 73：頁 242）。 
社區領袖往往影響社區自治的品質與

作為，美國社區工作專家 Hunter（1953）
早期即以亞特蘭大市做為研究對象，發表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A study of deci-
sion maker。詹秀員（民 91）亦撰寫「社

區權力結構與社區發展功能」一書，強調

社區領袖權力取得與社區發展工作之間的

關係。在臺灣，似乎一談到社區，即無法

擺脫政治樁腳、地方派系等因素的干擾，

以致在「權力社區化」的過分扭曲之下，「福

利社區化」成為遙不可及的空中樓閣。 
但是，西方文獻中在討論社區組織的

相關問題時，Putnam（1993）的「社會資

本」（social capital）概念是十分具有啟發

性的。Pestoff（1998）認為民主形式並不

在於每年或數年一次的選舉時刻，「市民民

主」（civil democracy）和地方決策的參與

（participation in local decision-making）才

是 Putnam「社會資本」的主要元素。而所

謂的「市民民主」係指透過個人社會服務

的合作性自我管理，產生市民培力

（empowerment）的效果，每一個國民都

成為「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的一

員，他們直接參與他們需要的地方服務的

提供，不但是服務的提供者也是生產者，

因此，這些居民成為這些服務的共同生產

者（co-producer）。 
隨著民族國家的式微，全球化是一種

經濟、資本、勞動以至於文化的國際流動

現象，政府在面臨財政及社會等面向之衝

擊時，「重返社區」可說是國家與民眾之間

一個回應全球化效應的策略及手段。社區

是一種介於社會與個人家庭間的中介團

體，具有以下四項機能――文化遞送、社

會整合、社區認同以及地方學習。全球化

的衝擊面向與社區的可能因應―― 經濟

面向：產業外移及外勞政策所引發的失業

人口，部分將回流社區，由社區以環境保

育或照顧產業等收納。 政治面向：因應

全球化之挑戰，在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

（IEA）擔任健康及福利小組主任 Green
（1996）認為唯有沒有政治干預的社區，

才能求得社區自主。然而就臺灣六千七百

多個村里長之選舉觀之，社區與地方政治

之糾葛甚深。 文化面向：社區所發展之

地方特色與精神，一如學者福山所探討之

「信任」，成為累積社會資本的關鍵（吳明

儒，民 91）。 

肆、 社區總體營造下社區照顧
的定位 

在 2004 年 2 月 4 日行政院第 2876 次

院會通過「社區總體營造條例草案」（以下

簡稱「社造條例草案」），在其總說明當中

提到：「……臺灣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

各領域的轉型，已使得社區社會發生相當

大的變化，既有的社區發展政策已不符客

觀環境之需求，……」此一條例草案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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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內政部在 1991 年 5 月 1 日所公布的「社

區發展工作綱要」相較，不但從行政命令

提升到法律的位階，同時本條例將做為各

級政府單位應作事項提供跨部門協作之標

準程序。就其內容大致可歸納以下幾個重

點： 
第一、打破社政機關對「社區」範圍

的範定：1991 年「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將

「社區」界定為係指經鄉（鎮、市、區）

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立社

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

活動區域。但是，在「社造條例草案」中

則對「社區」界定為（第二條）：指直轄市、

縣（市）行政區內，就特定公共議題，並

依一定程序確認，經由居民共識所認定之

空間及社群範圍。「社區」的認定從過去的

「行政劃定取向」變成為「公共議題取

向」。 
第二、社區營造審議委員會：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得設置「社區

營造審議委員會」。（第五條） 
第三、社區營造協定（第七條）：社區

居民基於自主及自治意識，針對社區公共

事務，得依本條例規定程序形成社區營造

協定。而所謂的「社區公共事務」列舉出

十項，其中與社會福利有關的事務為第四

項的「社區健康照護與社會福利之保障及

供應」。 
第四、社區營造協定依其內容與性質

類分為四種：社區建議、社區憲章、社區

公約、社區計畫。 
第五、社區營造協定應由社區團體，

檢具提案申請書，在該社區內設籍、居住、

置產或經商者三十人以上之連署人名冊及

相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提請處理（第十條）。而前述所謂的社區團

體，並不限於社區發展協會，尚包括村里

辦公室、學校、機構、農漁會、合法立案

之社區宗教團體、文史團體及其他非營利

組織。 
從「社造條例草案」僅 15 條的內容來

看，「社區發展」在整個條例草案中並未受

到重視，取而代之則為「社區營造」。這種

此消彼長的關係，則與擬定條例草案的立

法者所具備的基本價值有關，在其總說明

當中提到：「……既有的社區發展政策已不

符客觀環境之需求，最近幾年來『社區總

體營造』運動風起雲湧，強調結合行政、

專業與社區居民之自發性，實踐由下而上

的居民參與和規劃，採取跨部門的總合型

發展模式，蔚為各級政府部門和民間團體

有關社區工作的主流方向。……」 
「社區發展」已經逐漸從社會政策中

消失，取而代之是「社區營造」操作概念

的全面浮現，此一改變，最重要的意涵可

能是「社區」原本做為社會工作的三大方

法之ㄧ的情況，已經逐漸的瓦解當中。行

政院在 2004 年 2 月 13 日所核定的「社會

福利政策綱領」是另外一個實例，與 1993
年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的不同之處。有以

下幾點： 
第一、「社區營造」及「公民社會」用

詞首次出現在「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之中，

1993 年「社區發展」原是列在「福利服務」

項下，2004 年所核定的則是在「社會住宅

與社會營造」項下。在該項下有： 
5-7 條：各級政府應鼓勵社區居民參與社區發

展，活化社區組織，利用在地資源，營造活力自主

的公民社會。 

5-8 條：政府應整合觀光旅遊、工商業、農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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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環境保護、城鄉發展、古蹟維護、教育、

衛生、社會福利等資源推動社區家園永續發展。 

第二、1993 年綱領的「福利服務」項

下，與「社區」相關的共有三條，分別為： 
17 條：加強社區老人安、療養設施，結合社區

資源建立居家照顧服務網絡；協助高齡者僅早建立

生涯規劃，培養健康之生活態度。 

21 條：輔導社區民眾依法成立社區組織，鼓勵

幫助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發展團結互助之精神。 

22 條：社區發展應加強弘揚志願服務精神，塑

造服務文化，以充分運用社會之人力與物力。 

23 條：政府相關單位對社區之環保、交通、治

安、育樂等透過社區組織與民眾直接溝通，以發揮

協調合作之功能。 

相對於前述的內容，2004 年的「福利服務」項

下與社區相關連的只有一個： 

3-13 條：以居家服務和社區式服務老人及身心

障礙者的主要方式，再輔以機構式服務；當老人及

身心障礙者居住於家內時，政府應結合民間部門支

持其家庭照顧者，以維護其生活品質。 

若是從社區發展的角度來檢視 1993
年與 2004 年「社會福利政策綱領」的差

異，則可以發現「社區發展」從 1993 年的

屬於福利服務性質，轉變成為「社會住宅

與社區營造」，同時從原本 4 個條文已經只

剩下 1 個條文，但是此一條文中的「社區

式服務」完全未提及由哪一個社區組織來

提供，而「民間部門」也只是一個籠統的

全稱。表 4-1 所呈現的是 2008 國家發展重

點計畫中有關臺灣新故鄉社區營造之內

容，將可更清楚的看到。 
 

表 4-1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臺灣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 

項目 內容子計畫 

10.1 臺灣社區新世紀推動

機制（內政部） 

社區人力資源開發計畫（內政部） 
活化鄉村社區組織計畫（農委會） 
行政機制社造化計畫（文建會） 

10.2 內發型地方產業活化

（經濟部商業司） 

地方產業交流中心計畫（商業司） 
地方小鎮振興計畫（商業司） 
商店街區再造計畫（商業司） 
地方產業永續機制建構計畫（中小企業處） 
地方特色暨社區小企業輔導計畫（中小企業處） 

10.3 鄉村社區振興運動（農

委會） 

農漁村整體發展規劃計畫（農委會/農漁村落） 
農漁村社區營造執行計畫（農委會/農漁村落） 
文化休閒產業輔導計畫（農委會/農漁村落） 
鄉村營造人力培育計畫（農委會/農漁村落） 
社區風貌營造計畫（營建署/鄉街市區） 

10.4 文化資源創新活總（文

建會） 

社區文化資源活總計畫 
社區藝文深耕計畫 
社區營造創新實驗計畫 
新故鄉營造成果展現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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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原住民新部落運動（原

委會） 
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 
蘭嶼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10.6 新客家運動－活力客

庄、再現客家（客委會） 

語言復甦及傳播計畫 
客家文化振興計畫 
社團發展與人才培育計畫 
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 

健康營造 
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環保署） 
健康生活學習與社區化計畫（衛生署） 

社區服務 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內政部） 
10.7 二十一世紀健康福祉

社區營造（衛生署） 

社區照顧產業
托育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內政部） 
村期照護社區化計畫（衛生署） 

資料來源：跨越季刊，2004，3 月，頁 8～25。 

伍、社區如何啟動福利機制？ 

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社區總體

營造座談會」（2002）中文建會吳副主委認

為，公部門之社區總體營造規劃提出於民

國八十九年，至今約三年。社區總體營造

的兩項目標―― 民主運動的草根化。 

推動公民社會。雖然，社區總體營造與福

利社區化之間，存在許多不同的差異（註

13），但是對於「生活共同圈」的形成卻是

有助益的，現階段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向應

該縮短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距離，避免繼續

停留於有想法而無做法的階段，而福利社

區化雖然無法向「造街」一樣收到立竿見

影的成效，必須受到一定的重視。 
社區的機能定位雖然定位在「小政府」

的概念內，文建會曾有「村里社區化」的

修法規劃，期能落實地方自治的參與。但

是，依據內政部「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專

案小組」的概念，認為選定的福利社區化

的社區，宜以「生活共同圈」為範圍（註

14），並考量福利資源的完整性，而不限於

鄉（鎮、市、區）公所劃定之社區，且社

區需具有連續性服務功能（註 15），才能

認定為「福利社區」，亦可聯合數個社區一

起推動「福利社區化」方案。故社區劃定，

應力求整體發展，在鄉村可能是一兩個村

里聯合，或是沒有相互依存的部落各自劃

為一個「福利社區」；在市郊及都市地區，

則以一個具相當規模的住宅區或多個自然

結合的鄰里劃分為一個社區（蕭玉煌，民

88：頁 18）。 
社區組織應該經由主管機關的指導或

協助，積極尋求包括學校、非營利組織等

可能資源，按部就班實施以步驟：（修改自

施教裕，民 86：頁 49） 
一、由縣市政府選定福利社區化的「生

活共同圈」之範圍。 
二、社區照顧及服務需求評估調查。 
三、社區照顧及服務供給及相關資源

調查。 
四、召募及培訓社區照顧及服務志工。 
五、辦理家庭訪視、電話訪問、社區

通訊等社區照顧及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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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編輯社區照顧及服務基本知能學

習手冊及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七、成立社區照顧及服務自助團體。 
八、成立社區照顧及服務志工自治團

體。 
九、成立社區照顧及服務儲蓄及互助

人力銀行。 
十、社區照顧及服務供給者之組織重

組和服務整合。 
十一、成立連續社區照顧及服務體系

及輸送網絡。 
十二、建立社區照顧及服務的個案管

理模式及工作方法。 
十三、模擬及建立社區照顧及服務的

自助互助體系模式。 
依據內政部社會司對「福利社區化」

的預期成效，期能達到以下五個目標，可

以做為社區推動福利社區化自我評量的指

標：（蕭玉煌，民 91） 
一、動員社區志工，結合社會福利體

系與社區發展工作。 
二、整合社區內、外資源，建立社區

服務網絡。 
三、規劃社區整體福利、力求福利需

求優先化。 
四、重視福利資源效率化、福利參與

普及化、福利工作團隊化。 
五、以生活共同圈為範圍，增進有組

織、有計畫的福利輸送體系。 
六、迅速有效的照顧社區內各年齡層

居民的福利。 
社區照顧實施的成敗與社區服務網絡

的建構有著密切的關係，Bulmer（1993）
在“The Social Basis of Community Care”一

文中，特別提到社區網絡（community 
network）事實上就是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而這個網絡主要是建立在社區

地方的基礎之上，是一種「自然網絡」

（natural network）也是一種「自然助人網

絡」（natural helping networks），而要落實

建構此一網絡，可以透過以下五個策略

（Bulmer, 1993：239）： 
一、個人網絡策略（personal network 

strategy）：一位專業工作者用於建構案主

和親屬、朋友、鄰里的個人關係，另外也

包括有助於或能解決案主問題的重要關係

人。 
二、志工連結策略（volunteer linking 

strategy）：通常在有限的個人支持情境之

下，必須尋求志工連結策略，將服務對象

和本來並不認識的志願支持者連結，這些

志願支持者都有過和社區民眾類似的問

題，並且提供協助。 
三、互助網絡（mutual aid network）

招募具有類似問題或有共同利益的人來建

構同輩支持。在目標上互助網絡和自助組

織有點類似，可是互助網絡是非正式的，

而且沒有章程或正式的方案執行。 
四、鄰里協助網絡（in neighbourhood 

helping network）機構以鄰里、核心份子、

地方有影響力者（ex：牧師）之間的地方

網絡為基礎，企圖確認和形成關係。 
五、社區充權網絡（community em-

powerment networks）目的是建立滿足地方

需求，提供像是社區論壇等地方行動團

體，使地方的意見能透過這種團體提出並

詳細陳述給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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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西方先進國家，在 1960 年至 1990 年

的三十年間，發展出「社區照顧」的概念

與模式，盛極一時，成為人群服務及福利

服務的重要主導模式（Baldwin, 1993：
17）。但是，隨著社區結構及社區需求的改

變，人類服務的方案、計畫及執行方式都

必須有所修改，因此，此刻西方國家也正

在積極的尋找不同的社區照顧的替代模式

（alternatives）。反觀，國內將社會福利與

社區發展工作結合的歷史只有短短的六、

七年（註 16），仍在摸索階段，實施以來

均只停留在理論概念的闡釋與介紹，真正

將福利落實在社區仍有一大段的距離。而

嘉義縣人口老化嚴重，社區組織推動福利

社區化的需求十分迫切，希望未來內政部

能夠選定嘉義縣為實驗社區縣份，結合嘉

義縣社區內外之資源，建立農村福利社區

化之示範模式。 
在具體做法上，首先，我們必須積極

尋找「福利社區化」的本土化模式，西方

的發展經驗在概念上，雖然是符合現行臺

灣社區的需求，但是在做法上卻無法全盤

移植。「社區發展協會」所需要的是轉型而

非廢除，當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內政部

再修訂發布「社區發展工作綱要」，採行人

民團體的運作方式，臺灣已經成立了社區

發展協會 5,658 個，此一制度實施三十五

年，對地方發展有一定的貢獻，同時已經

與地方民眾建立關係，這是難能可貴的資

源，正如同便利超商的通路一樣，應該根

據社區福利需求，重新劃分「福利社區」，

整合現有的社區發展協會，而非輕言放棄。 

其次，社區領導者的角色和心態必須

改變：目前社區發展的領導者主要是村里

長及社區理事長，前者係屬政府行政組織

的延伸，能夠發揮地方基層民主的功能。

而後者，應該更加確立社區發展協會之角

色定位，但是不應背離回歸民間社團、人

民團體本質的基本原則，同時授權各縣市

政府設立「社區基金」，向外說明福利社區

化之推動重點，同時進行募款工作，擺脫

過去只是被動等待政府補助的心態。 
第三、輔導成立技術支援之中介組

織，培訓社區具備社會服務管理的能力：

內政部應該輔導成立福利社區化之技術支

援機構或組織，例如鄰近社區的醫療機

構，可以提供社區有關建立個案管理、培

訓社區照顧人才的工作。政府可以有效培

植某些民間非營利組織或慈善組織，甚至

大學相關系所，委託其規劃社區發展「福

利社區化」的技術手冊，建立個案管理之

標準作業程序，做為同類性質社區之福利

社區化之參考。 
第四、政府主管機關應建立輔導機

制：政府往往認為推動社區組織工作，只

要訂定補助辦法，制定評鑑制度，以選拔

優良社區，來激勵社區組織推動社區工

作。但是，政府單位似乎忽略了社區並不

會自發性的知道，什麼叫做「福利社區

化」？如何實施？例如嘉義縣政府今年創

新的做法聘請相關領域專家，組織成立類

似「嘉義縣社區發展工作顧問輔導團」，進

行年度加強社區的評鑑工作，同時協助輔

導社區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 
第五、建立績效評估指標與制度：福

利社區化是一種福利服務的策略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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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運用資源，必須建立專家評估指

標，以及社區間互評機制。同時委託政府

以外的公正非營利組織，辦理評鑑工作，

取得社會大眾的信賴。如此才能確保福利

資源之有效分配，提供福利社區化的改進

的具體建議，同時減少政治因素之介入。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

副教授） 

註釋： 

註 1： 包括：老人陪伴、老人送餐、家庭式老人看顧、社區小型安養中心、巡迴問安、

緊急安全通報系統。 
註 2： 包括：成立安親組織、建立互助網絡、提供家庭式托兒照顧。 
註 3： 包括：成立家庭式社區媽媽伴讀、社區課輔中心。 
註 4： 例如：協助社區訊息通報、社區網頁建置管理、社區環境清潔維護、社區課輔小

老師、社區刊物發行、社區活動策劃等，並鼓勵青少年自主性籌組運動型、休閒

娛樂型、資訊技能型等樂團或民俗藝陣、傳統工藝、傳統音樂等社團。 
註 5： 該計畫的四項重點工作分別為：營造福利社區工作特色、培訓營造福利社區化社

區種仔人員、辦理走動式績優社區觀摩、辦理社區評鑑。 
註 6： 本人參與九十一年臺閩地區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工作，實際訪視包括新竹縣、新竹

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屏東縣、高雄縣、高雄市、臺

東縣，共 11 縣市政府及 45 個社區發展協會。 
註 7： 反而以社區環保、綠美化、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總體營造新點子計畫）為社區特

色的居多。 
註 8： Community-based model 是相對於 hospital-based model 而來，是一種引申自醫療模

式（medical model）的「新商業管理」（new business management）型態， 提供福

利服務的計畫者、管理者及行政者新的管理概念（Baldwin, 1993:8-7）。 
註 9： Care in community 就等同於 community care. 
註 10： Care by community 是指組織社區內「非正式支援網路」或自助團體，並動員社

區民眾共同解決照顧問題，非正式的支援服務包括：案主及家屬團體組織服務、

親朋照顧服務、志工服務、鄰里服務等。 
註 11： 通常與 care in the community、community services 等名詞相關聯。（Baldwin, 

1993:7） 
註 12： 90 年度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展社區發展工作經費，約列 6.6 億，91 年度則僅

列 3.9 億，減少 40%。（蕭玉煌，民 91：12） 
註 13： 參見賴兩陽（民 91）第六章「社區總體營造與福利社區化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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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4： 此一概念與 Pestoff（1998）所提出的「市民民主」（civil democracy）以及培養公

民參與（citizen empowerment）以及由社區居民自行提供福利生產的觀點十分接

近。 
註 15： 此觀點恰與Baldwin（1993）相反，……The premise was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that 

services need not be focused on continuous, but rather intermittent, provision.（p.8） 
註 16： 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內政部成立「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專案小組」，積極研商福利

社區化的原則及作法。同時於同年的十二月十六日核定實施「推動社會福利社區

化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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